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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记结算业务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

投资登记结算业务相关规则，防范和化解相关业务风险，支

持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根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

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

施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配套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记结

算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原细则”）和《关于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

记结算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行了修

订合并，形成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细则》）。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 

一、修订背景 

为完善合格投资者制度，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水平，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在对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原有规定进行修订合并的基础上，制定了《管理办法》和《实

施规定》，并于 2019年 1月 31日征求意见，其中 QFII和 RQFII

两项制度合并、合格投资者投资范围扩大等新修订内容与本

公司多项业务相关联。为配合上位规章的修改，完善合格投

资者登记结算业务管理机制，满足市场相关业务开展需求，

本公司对原细则和《通知》进行了修订合并，形成了《细则》。 

二、主要内容 

《细则》共六章二十七条，主要对以下六方面内容进行

了明确。 

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了《细则》制定依据、适用范围、

参与方管理等内容。 

第二章证券账户业务，主要规定了证券账户开立、变更、

注销等内容。 

第三章证券登记业务，主要规定了公司行为、错误交易

处理等内容。 

第四章证券资金结算业务，主要规定了证券资金结算协

议、参与人交收责任、结算备付金管理等内容。 

第五章风险管理，主要明确了结算参与人的风险管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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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证券结算保证金、证券结算风险基金、违约处置机制、

风险管理措施等内容。 

第六章附则，主要明确了结算参与人范围、费用收取、

不可抗力等内容。 

三、重点问题说明 

（一）修订思路 

原细则和《通知》对账户、登记和结算业务操作及细节

层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部分条款与本公司相关业务指

南的内容存在重合。此次《细则》修订以“原则表述”为思

路，对具体业务细节及操作流程进行了删节，改由业务指南

明确，并与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细则相衔接。 

（二）结算参与人范围 

一直以来，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时，均委

托商业银行作为结算参与人办理结算业务。考虑到中国证监会

《管理办法》《实施规定》修订后，拟允许合格投资者参与融

资融券、期权等交易，而上述业务需由证券公司承担日间实

时盯市、投资者开仓额度前端控制、追保、对违约投资者进

行强行平仓等职责，宜采用证券公司结算模式。此外，对于

其它现行业务，拟同样允许市场机构选择证券公司结算模式。

为此，《细则》在相关条款上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同时涵盖

合格投资者委托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办理结算业务的情形。

同时，《细则》相关条款也为未来合格投资者委托期货公司



—4— 

等其它机构办理结算业务预留了空间。例如，《细则》第十

二条分别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作为结算参与人对本

公司承担交收责任进行了明确；第二十二条明确将证券公司

等机构纳入合格投资者相关业务的结算参与人范围。 

对于合格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等机构作为结算参与人

与我公司办理结算业务涉及的业务流程、操作等具体事宜，

本公司将修订相关业务指南或发布通知予以明确。 

特此说明。 

 

 

 

 

 

 


